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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一个大的概念 ,包括

地上、地下的资源 ,是不动产的

概念。� 国土是从国家领土讲

的 ,但国土资源部不管所有的国

土资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

土资源的使用要实现市场化、资

产化 ,要以资产管理方式对国土

资源进行管理。

如何保证国土资源的安全

利用 ,也必然涉及领土的利用。

从法律的角度讲 ,不动产包括土

地及建筑物、土地的定着物以及

土地的所有物 (包括矿产) 。不动

产法强调登记制度 ,不动产物权

的设立、变更、移转均应登记 ,而

且这些法律行为从登记时即产

生效力。实事求是地说 ,与国外

不动产法的基本制度相比较 ,我

国的不动产法 ,不论是它的宏观

体系的设计还是它的具体制度

的建设 ,都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

段。在国土资源的管理上 ,适应

市场经济的需要和依法治国的

需要 , 借鉴国外的经验 , 要对国

土资源实行统一的登记 ,一是统

一法律依据 ; 二是统一登记机

关 ; 三是统一登记程序 ; 四是统

一登记效力 ; 五是统一权属证

书。

从广义的角度讲 ,国土资源

包括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 ,具体

可以分为六大类 ,即土地、矿产、

水、森林、草原和气候。国土资源

部的职能是对土地、海洋和矿产

资源进行统一管理 ,其业务职能

尚未包括国土资源的全部。而国

土资源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联

系、相互影响 , 是个复杂的统一

体。国土资源部肩负着统筹管理

国家资源的重任 ,要作的事情还

有很多很多。在确定我国不动

产法的基本制度时 , 应当正确

把握我国的不动产国情 , 并将

此作为制定不动产法的最基本

的出发点。这种不动产国情 ,

应当说有两点 : 一是我国目前

还仍然是农业国家和农民国

家 , 因此耕地的保护应当作为

我国的不动产法制的原则 , 并

应当建立相应的制度来实现这

一原则 ; 二是在我国土地公有

制不可改变的前提下 , 应当将

土地的使用权作为不动产进入

市场的基础 , 并根据市场经济

的需要设计更为细致的而不是

象现在这样粗糙的土地使用权

制度。这些制度的建设 , 将是

我国不动产法的基本制度发展

最可能取得突破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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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同水资源、生物资源等自然

资源的同级政府主管部门协调 ,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对自然资

源的合理利用 ;怎样评价和掌握

对土地资源、矿产资源、海洋资

源等自然资源是否实现了合理

利用等。这些问题的圆满解决要

求国土资源部门比国外同类部

门付出更大的努力 ,发展资源科

学技术 ,培养能掌握、应用资源

科学技术的人才 ,去履行国土资

源部门的职能。

根据上述资源科教工作对

于解决如何实现资源可持续利

用问题的重要性 , 国土资源部

门应当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把加强

资源科教工作作为实现本部门

工作目标的一项基础措施 ,切实

抓好。


